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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為辦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（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清

華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，以下簡稱四校）學生申請轉校事宜，

依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五條第一項及四校學則，訂定本規

定。 

第 二 條 四校學生因個人生涯規劃及志趣考量，得申請轉入四校各系、所、

學位學程，並依本規定辦理。 

 前項申請限轉入不同性質之系、所、學位學程，有關性質之認定由

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認定之，惟本大學系統跨校學程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三 條 四校組成學生轉校委員會，訂定四校學生轉校事宜。由系統副校長

（教務）擔任召集人，各校教務長及參與轉校招生之院系所學位學

程代表為當然委員。 

第 四 條 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得自訂招收轉入年級學生名額，轉入人數以全

校學生人數之百分之五為上限；惟學士班學生以不超過該學系原核

定新生名額之百分之十為限。 

 辦理轉校後，四校學生總數不得超過該學年度原核定之新生總數；

且辦理轉校後，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之師資質量仍應符合專科以上

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相關規定。 

第 五 條 四校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得自訂轉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審查標準，審

查標準含筆試科目者，考試科目及日期均由轉入學校系、所、學位

學程規定。 

 前項審查標準須經四校相關規定程序，並經轉校委員會核定後實

施，由四校教務處統一公告。 

第 六 條 四校於每年六月辦理學生申請轉校作業；其申請名額、資格條件及

審查程序等，依四校規定辦理，並送電子檔至各轉校委員會委員確

認，紙本回覆確認後核定。 

第 七 條 四校學生申請資格如下： 

一、 學士班學生於第二學年或第三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校；其申

請及轉入之年級，依四校規定辦理，申請應符合以下規定： 



(一) 修業滿一學年以上。

(二) 各學系、學位學程自訂之申請資格條件。 

二、 研究所學生申請轉校應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；其申請及轉

入之年級，依四校規定辦理，申請應符合以下規定： 

(一) 修業滿一學年以上。

(二) 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七十分(或 B-)以上。 

(三) 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自訂之申請資格條件。

第 八 條 四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轉校： 

一、 修業未滿一學年者。 

二、 大學部四年級肄業生。 

三、 在休學期間者。 

四、 已核准轉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或轉校一次者。 

五、 依各校相關規定不得申請轉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者。 

第 九 條 四校申請轉校學生，經原校審查通過後，由原校教務處彙整資料遞

送申請轉入之學校。 

相關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應指派人員參加轉校委員會議，轉校學生核

准名單於本會議確認後正式公告。 

第 十 條 四校學生申請轉校以一次為限，一校限申請一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。 

凡經核准轉校學生，不得再行請求更改或轉回原校就讀，並需完成

轉入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條件，方可畢業。申請轉校未經

通過者，仍回原校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肄業。 

第十一條 轉校學生於轉入後，由轉入學校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輔導其選課，

並應依四校相關規定申請學分採計。 

第十二條 轉校業務由四校輪流主辦。 

第十三條 四校申請轉校學生對於轉校事宜如有疑義，得於名單公告後七日內

以書面向轉校業務主辦學校提出申訴。 

書面申訴書格式自擬，內容應書明申訴人之姓名，就讀學校之系所、

地址、聯絡電話及詳細申訴理由，並以掛號郵件寄達，逾期不受理。 

轉校業務主辦學校於收到申訴書後，送轉校委員會辦理，轉校委員

會調查處理後於八月底前函覆，必要時亦得組成專案小組處理。 

第十四條 本規定經本大學系統教務長會議及校長會議決議，提經四校教務會

議通過，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以下空白  




